
 
 

附表一 

友善校園獎薦送名額一覽表 
【優秀/績優】 

國

民

中

小

學 

縣市政府所轄學校學生數 

薦送名額 薦送名額 

學務 輔導 導師 
小計 

學輔績優學

校 小計

國中 國小 國中 國小 國中 國小 國中 國小

5萬以下 

基隆市、新竹市、苗栗

縣、南投縣、嘉義縣、

嘉義市、澎湖縣、金門

縣、連江縣、宜蘭縣、

花蓮縣、臺東縣 

1名 1名 1名 1名 1名 1名 72名 1校 1校 24校

5-10萬

（含） 

新竹縣、雲林縣、屏東

縣 
2名 2名 2名 2名 2名 2名 36名 1校 1校 6校

10-20萬

（含） 

臺北市、彰化縣、臺南

市 
3名 3名 3名 3名 3名 3名 54名 2校 2校 12校

20萬以上 
新北市、桃園市、臺中

市、高雄市 
4名 4名 4名 4名 4名 4名 96名 2校 2校 16校

國民中小學薦送名額合計 258名 58校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地方政府 
優秀人員名額 績優學校名額 

學務 輔導 導師 小計 學輔績優學校 

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新北市、

臺北市、臺中市及高雄市所屬除

外） 
10名 10名 10名 30名 6校 

新北市 2名 2名 2名 6名 2校 

臺北市 2名 2名 2名 6名 2校 

臺中市 2名 2名 2名 6名 2校 

高雄市 2名 2名 2名 6名 2校 

高級中等學校合計 54名 14校 

大

專

校

院 

大專校院 
優秀人員名額 績優學校名額 

學務 輔導 導師 小計 學輔績優學校 

北一區 北區45校 7名 4名 7名 18名 2校 

北二區 北區40校 6名 4名 6名 16名 2校 

中區 中區32校 5名 3名 5名 13名 2校 

南區 南區56校 8名 6名 8名 22名 2校 

大專院校合計 69名 8校 

薦送轄內優秀行政人員：縣市政府、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本部各單位得各薦送1名對學輔政策方案規

劃及執行有具體顯著或持續性貢獻之行政人員。 

友善校園獎獲獎名額一覽表 
【卓越/傑出】 

總計 

獎項別 類別 國小 國中 
高級中

等學校 

大專校

院 
總計 

卓越學校獎 卓越學校 3校 3校 2校 1校 9校 

傑出人員獎 

傑出學務人員 4名 4名 2名 2名 12名 

傑出輔導人員 4名 4名 2名 1名 11名 

傑出導師 4名 4名 2名 2名 12名 

傑出行政人員/特殊貢獻人員 至多以不超過10名為原則 



 
 

附表二 

○○年度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優秀人員遴選表（國民中小學適用） 

□學務人員□輔導人員（請擇一勾選） 

姓名  聯 

絡 

方 

式 

（O） 

二吋照片 

性別 
□男 

□女 
年齡 

 手機： 

傳真： 

e-mail： 

任職單位 （全稱） 職稱 （全銜） 

通訊地址 
（請加郵遞區號）

 

□□□□□ 

服務年資 
累計至上年度（12月31日）止，從事學生事務或輔導工作之服務年資共

為  年  個月 

所推動或

執行之政

策及方案 

※可多重勾選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學生自我傷害防治

○兒童少年保護；○生涯輔導；○中輟復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

○生命教育；○網路沉迷；○人權及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

育；○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防制學生藥物濫用 

 

□其他特殊優良事蹟 

 

依據評選

標準填列

卓越事蹟 

依據「友善校

園學生事務與

輔 導 工 作 計

畫」推動事項

（占30％） 

一、辦理輔導工作/輔導團或「專業輔導人員參與國民

中小學學生輔導工作」方案： 

二、統籌規劃學校教職員參加學生事務及輔導專業知能

在職教育： 

三、依據教育部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推

動事項： 

四、中途輟學學生預防追蹤及復學輔導： 

五、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六、加強推動兒童及少年保護、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

校園輔導工作，及辦理相關宣導活動： 

七、推動生命教育相關活動： 

八、推動學校人權、法治、品德及公民教育實踐： 

九、配合實施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評鑑： 

（請填列具體優秀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

列） 

所推動政策方

案 之 工 作 內

涵、數量及具

請就前開所推動或執行之政策及方案勾選工作或其他特

殊優良事蹟，填列實際工作內涵及數量： 

（請填列具體優秀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



 
 

○○年度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優秀人員遴選表（國民中小學適用） 

□學務人員□輔導人員（請擇一勾選） 

體績效（占30

％） 

列） 

創 新 及 特 色

（占25％） 

（請填列具體優秀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

列） 

資源運用（占

10％） 

（請填列具體優秀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

列） 

校園事件處理

情形（占5％） 

（請填列具體優秀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

列） 

心   

語 

（請務必30字以內） 

生活照片 ◎ 請提供獲獎人個人生活照1張；數位生活照片檔案，解析度1280*960

以上（檔案大小2M 以上）或浮貼6吋 x4吋之照片。 

 

 

 

 

實務案例 ◎ 內容應分享實務處理案例，並秉保密原則處理個案資料，字數以800

字為限。 

 

 

 

 

□依要點第三點規定，三年內未獲本獎項獎勵或表揚者（確認請打勾） 

遴選機關：○縣市政府 

□友善校園獎評選小組薦送評語： 

 

 

備註： 

1. 優秀學務人員、優秀輔導人員及績優學校，併請提供實務案例文章1篇（含電子

檔，實務案例文章不列入評分，字數以800字為限）至評選單位。 

2. 遴選表以10頁為限，如有相關補充資料，以20頁為限；其資料應依序裝訂並避免

使用資料夾，正本一式三份並附電子檔。 

3. 本表請逕至本部網站下載，路徑：教育部（http://www.edu.tw）/本部各單位/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資料下載，標題：友善校園獎附表二至九。 

  



 
 

附表三 
○○年度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優秀人員遴選表（高級中等學校適用） 

□學務人員□輔導人員（請擇一勾選） 

姓名  聯 

絡 

方 

式 

（O） 

二吋照片 

性別 
□男 

□女 
年齡 

 手機： 

傳真： 

e-mail： 

任職單位 （全稱） 職稱 （全銜） 

通訊地址 
（請加郵遞區號）

 

□□□□□ 

服務年資 
累計至上年度（12月31日）止，從事學生事務或輔導工作之服務年資共

為  年  個月 

所推動或

執行之政

策及方案 

※可多重勾選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學生自我傷害防治○

兒童少年保護；○生涯輔導；○中輟復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生

命教育；○網路沉迷；○人權與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服

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防制學生藥物濫用 

□其他特殊優良事蹟 

 

依據評選

標準填列

卓越事蹟 

依據「友善校

園學生事務及

輔 導 工 作 計

畫」推動事項

（占30％） 

一、輔導工作委員會： 

二、統籌規劃學校教職員參加學生事務及輔導專業知能

在職教育： 

三、高關懷群學生之預防及輔導： 

四、依據教育部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推

動事項： 

五、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六、加強推動兒童及少年保護、家庭暴力及性侵害防治

校園輔導工作，及辦理相關宣導活動： 

七、推動生命教育相關活動： 

八、推動學校人權、法治、品德及公民教育實踐： 

九、配合實施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評鑑： 

（請填列具體優秀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

列） 

所推動政策方

案 之 工 作 內

涵、數量及具

體績效（占30

％） 

請就前開所推動或執行之政策及方案勾選工作或其他特

殊優良事蹟，填列實際工作內涵及數量： 

（請填列具體優秀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

列） 



 
 

○○年度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優秀人員遴選表（高級中等學校適用） 

創 新 及 特 色

（占25％） 

（請填列具體優秀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列

資源運用（占

10％） 

（請填列具體優秀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

列） 

校園事件處理

情形（占5％） 

（請填列具體優秀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

列） 

心   

語 

（請務必30字以內） 

生活照片 ◎ 請提供獲獎人個人生活照1張；數位生活照片檔案，解析度1280*960

以上（檔案大小2M 以上）或浮貼6吋 x4吋之照片。 

 

 

 

 

實務案例 ◎ 內容應分享實務處理案例，並秉保密原則處理個案資料，字數以800

字為限。 

 

 

 

 

□依要點第三點規定，三年內未獲本獎項獎勵或表揚者（確認請打勾） 

遴選機關：○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新北市政府教育局○臺北市政府教育局○臺

中市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請勾選） 

□友善校園獎評選小組薦送評語： 

 

 

 

 

 

備註： 

1. 優秀學務人員、優秀輔導人員及績優學校，併請提供實務案例文章1篇（含電子

檔，實務案例文章不列入評分，字數以800字為限）至評選單位。 

2. 遴選表以10頁為限，如有相關補充資料，以20頁為限；其資料應依序裝訂並避免

使用資料夾，正本一式三份並附電子檔。 

3. 本表請逕至本部網站下載，路徑：教育部（http://www.edu.tw）/本部各單位/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資料下載，標題：友善校園獎附表二至九。 

  



 
 

附表四 

○○年度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優秀人員遴選表（大專校院適用） 

□學務人員□輔導人員（請擇一勾選） 

姓名  聯 

絡 

方 

式 

（O） 

二吋照片 

性別 
□男 

□女 
年齡 

 手機： 

傳真： 

e-mail： 

任職單位 （全稱） 職稱 （全銜） 

通訊地址 
（請加郵遞區號）

 

□□□□□ 

服務年資 累計至上年度（12月31日）止，從事學生事務或輔導工作之服務年資共

為  年  個月 

所推動或

執行之政

策及方案 

※可多重勾選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學生自我傷害防治

○兒童少年保護；○生涯輔導；○中輟復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

生命教育；○網路沉迷；○人權及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防制學生藥物濫用 

 

□其他特殊優良事蹟 

 

依據評選

標準填列

卓越事蹟 

所推動或執行

之政策及方案

工作事項 

（占30％） 

（請填列具體優秀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

列） 

所推動政策方

案之工作內

涵、數量及具

體績效（占30

％） 

請就前開所推動或執行之政策及方案勾選工作或其他特

殊優良事蹟，填列實際工作內涵及數量： 

（請填列具體優秀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

列） 

創 新 及 特 色

（占25％） 

（請填列具體優秀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

列） 

資源運用（占

10％） 

（請填列具體優秀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

列） 



 
 

○○年度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優秀人員遴選表（大專校院適用） 

□學務人員□輔導人員（請擇一勾選） 

校園事件處理

情形（占5％） 

（請填列具體優秀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

列） 

心   

語 
（請務必30字以內） 

生活照片 ◎ 請提供獲獎人個人生活照1張；數位生活照片檔案，解析度1280*960

以上（檔案大小2M 以上）或浮貼6吋 x4吋之照片。 

 

 

 

 

實務案例 ◎ 內容應分享實務處理案例，並秉保密原則處理個案資料，字數以800

字為限。 

 

 

 

 

 

□依要點第三點規定，三年內未獲本獎項獎勵或表揚者（確認請打勾） 

遴選單位：四區學務及輔諮中心 

□ 四區學務及輔諮中心評選小組評語： 

 

 

 

 

 

 

備註： 

1. 優秀學務人員、優秀輔導人員及績優學校，併請提供實務案例文章1篇（含電子

檔，實務案例文章不列入評分，字數以800字為限）至評選單位。 

2. 遴選表以10頁為限，如有相關補充資料，以20頁為限；其資料應依序裝訂並避免

使用資料夾，正本一式三份並附電子檔。 

3. 本表請逕至本部網站下載，路徑：教育部（http://www.edu.tw）/本部各單位/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資料下載，標題：友善校園獎附表二至九。 

  



 
 

附表五 

○○年度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優秀導師遴選表 

姓名  聯 

絡 

方 

式 

（O） 

二吋照片 

性別 
□男 

□女 
年齡 

 手機： 

傳真： 

e-mail： 

任職單位 （全稱） 職稱 （全銜） 

通訊地址 
（請加郵遞區號）

 

□□□□□ 

服務年資 累計至上年度（12月31日）止，從事學生事務或輔導工作之服務年資

共為  年  個月 

依據評選標

準填列卓越

事蹟 

依據所屬學校

導師規定推動

工作（占

40%） 

（請填列所屬學校導師規定推動工作具體優秀事蹟，如

班級經營、學生輔導……，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

列） 

推動導師工作

（含發展性輔

導）之具體實

績或績效（占

30%） 

請就前開推動工作填列實際工作內涵及數量：（請填列

具體優秀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列） 

輔導學生之具

體案例（包括

與其他校內外

單 位 合 作 輔

導，占30%） 

◎請秉持保密原則處理個案資料。 

心   語 （請務必30字以內） 

生活照片 ◎ 請提供獲獎人個人生活照1張；數位生活照片檔案，解析度1280*960

以上（檔案大小2M 以上）或浮貼6吋 x4吋之照片。 

 

 

 

 

實務案例 ◎ 內容應分享實務處理案例，並秉保密原則處理個案資料。 

◎ 本項目可由上述卓越事蹟之輔導學生之具體案例濃縮而成，字數以

800字為限。 

 

 

 

 



 
 

○○年度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優秀導師遴選表 

□依要點第三點規定，三年內未獲本獎項獎勵或表揚者（確認請打勾） 

遴選機關： ○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縣市政府  ○四區學務及輔諮中心（請

勾選） 

□ 評選小組評語： 

 

 

 

 

 

 

 

 

 

備註： 

1.以 A4格式製作、字型大小12、字體標楷體，並以10頁為限，並請提供電子檔至評

選單位。 

2.遴選表以10頁為限，如有相關補充資料，以20頁為限；其資料應依序裝訂並避免

使用資料夾，正本一式三份並附電子檔。 

3.本表請逕至本部網站下載，路徑：教育部（http://www.edu.tw）/本部各單位/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資料下載，標題：友善校園獎附表二至九。 

 

 

 

 

  



 
 

附表六 
○○年度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優秀行政人員遴選表 

姓名  聯 

絡 

方 

式 

（O） 

二吋照片 

性別 
□男 

□女 
年齡 

 手機： 

傳真： 

e-mail： 

任職單位 （全稱） 職稱 （全銜） 

通訊地址 
（請加郵遞區號）

 

□□□□□ 

服務年資 累計至上年度（12月31日）止，從事學生事務或輔導工作之服務年資共

為  年  個月 

所 推 動 或

執 行 之 政

策及方案 

※可多重勾選 

□學務輔導：○輔導工作/輔導團；○認輔工作；○學生自我傷害防治

○兒童少年保護；○生涯輔導；○中輟復學輔導；○性別平等教育；○

生命教育；○網路沉迷；○人權及法治；○正向管教；○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社團發展；○學生自治；○防制學生藥物濫用 

□其他特殊優良事蹟 

依 據 評 選

標 準 填 列

卓越事蹟 

所推動或執行

之政策及方案

事 項 （ 占 35

％） 

（請填列具體優秀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

列） 

所推動政策方

案 之 工 作 內

涵、數量及具

體績效（占30

％） 

請就前開所推動或執行之政策及方案勾選工作或其他特

殊優良事蹟，填列實際工作內涵及數量： 

（請填列具體優秀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

列） 

創 新 及 特 色

（占25％） 

（請填列具體優秀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

列） 

資源運用（占

10％） 

（請填列具體優秀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

列） 

心語 （請務必30字以內） 

生活照片 ◎ 請提供獲獎人個人生活照1張；數位生活照片檔案，解析度1280*960

以上（檔案大小2M 以上）或浮貼6吋 x4吋之照片。 

 

 

 

 

 

□依要點第三點規定，三年內未獲本獎項獎勵或表揚者（確認請打勾） 



 
 

○○年度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優秀行政人員遴選表 

遴選機關：○本部各單位  ○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縣市政府（請勾選） 

□評語： 

 

 

 

 

 

 

 

 

 

 

備註： 

1.以 A4格式製作、字型大小12、字體標楷體，並以10頁為限，並請提供電子檔至評

選單位。 

2.遴選表以10頁為限，如有相關補充資料，以20頁為限；其資料應依序裝訂並避免

使用資料夾，正本一式三份並附電子檔。 

3.本表請逕至本部網站下載，路徑：教育部（http://www.edu.tw）/本部各單位/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資料下載，標題：友善校園獎附表二至九。 

 

 

  



 
 

附表七 

○○年度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特殊貢獻人員遴選表 

姓名  聯 

絡 

方 

式 

（O） 

二吋照片 

性別 
□男 

□女 
年齡 

 手機： 

傳真： 

e-mail： 

任職單位 （全稱） 職稱 （全銜） 

通訊地址 
（請加郵遞區號）

 

□□□□□ 

服務年資 累計至上年度（12月31日）止，從事學生事務或輔

導工作之服務年資共為     年  個月 

對教育部

學務或輔

導政策方

案或課程

教材之研

擬執行及

人才培育

之特殊貢

獻事蹟 

貢獻內容及

影 響 層 面

（占35％） 

（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列） 

貢獻之重要

性及持續度

（占35％） 

（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列） 

貢獻之創新

度 （ 占 30

％） 

（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列） 

心   

語 
（請務必30字以內） 

生活照片 ◎ 請提供獲獎人個人生活照1張；數位生活照片檔案，解析度1280*960

以上（檔案大小2M 以上）或浮貼6吋 x4吋之照片。 

□依要點第三點規定，三年內未獲本獎項獎勵或表揚者（確認請打勾） 

遴選機關：○本部各單位  ○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四區學務及輔諮中心

（請勾選） 

□評語： 

 

 

備註： 

1. 以 A4格式製作、字型大小12、字體標楷體，並以10頁為限，並請提供電子檔至評選單

位。 

2. 遴選表以10頁為限，如有相關補充資料，以20頁為限；其資料應依序裝訂並避免使用

資料夾，正本一式三份並附電子檔。 

3. 本表請逕至本部網站下載，路徑：教育部（http://www.edu.tw）/本部各單位/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資料下載，標題：友善校園獎附表二至九。 



 
 

附表八 
○○年度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績優學校遴選表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適用） 

學校名稱 （請填列全稱） 聯

絡

方

式

（O） 

校長姓名 

 手機： 

傳真： 

e-mail： 

通訊地址 
（請填列郵遞區號）

 

□□□□□ 

依評選標準填

列卓越事蹟 

所達成之

具體績效 

（占30

％） 

（請填列具體成效含質性描述及量化指標，如本欄不敷

使用請自行增加行列） 

所推動政

策方案之

工作內涵

及數量

（占30

％） 

（請填列具體工作內容及量數，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

增加行列） 

 

創新及特

色（占25

％） 

（請填列工作之創新及特色處，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

增加行列） 

資源運用 

（占10

％） 

（請填列所用資源及整合方法，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

增加行列） 

校園事件

處理情形 

（占5％） 

（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列） 

最近三年承辦

教育部委託或

補助計畫 

（請填列具體受委託或補助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

列） 

心   語 （請務必30字以內） 

生活照片 ◎ 數位生活照片檔案，解析度1280*960以上1張（檔案大小2M 以

上）或浮貼6吋 x4吋之照片。 

 

 

 

 

實務案例 ◎ 內容應分享實務處理案例，並秉保密原則處理個案資料，字數以



 
 

○○年度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績優學校遴選表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適用） 

800字為限。 

 

 

 

 

□依要點第三點規定，三年內未獲本獎項獎勵或表揚者（確認請打勾） 

遴選機關：○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縣市政府（請勾選） 

□友善校園獎評選小組薦送評語： 

 

□督學訪視/訪評報告： 

 

 

 

 

 

 

備註： 

1. 優秀學務人員、優秀輔導人員及績優學校，併請提供實務案例文章1篇（含電子

檔，實務案例文章不列入評分，字數以800字為限）至評選單位。 

2. 遴選表以10頁為限，如有相關補充資料，以20頁為限；其資料應依序裝訂並避免

使用資料夾，正本一式三份並附電子檔。 

3. 本表請逕至本部網站下載，路徑：教育部（http://www.edu.tw）/本部各單位/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資料下載，標題：友善校園獎附表二至九。 

 

 

 

  



 
 

附表九 
○○年度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績優學校遴選表（大專校院適用） 

學校名稱 （請填列全稱） 聯

絡

方

式

（O） 

校長姓名 

 手機： 

傳真： 

e-mail： 

通訊地址 
（請填列郵遞區號）

 

□□□□□ 

依評選標準

填列卓越事

蹟（詳附

件） 

所達成之具

體績效 

（占30％） 

（請填列具體成效含質性描述及量化指標，如本欄不敷

使用請自行增加行列） 

所推動政策

方案之工作

內涵及數量

（占30％） 

（請填列具體工作內容及量數，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

增加行列） 

 

創新及特色

（占25％） 

（請填列工作之創新及特色處，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

增加行列） 

資源運用 

（占10％） 

（請填列所用資源及整合方法，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

增加行列） 

校園事件處

理情形 

（占5％） 

（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列） 

最近3年承辦

教育部委託

或補助計畫 

（請填列具體受委託或補助事蹟，如本欄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行列）

心   語 （請務必30字以內） 

 

生活照片 ◎ 數位生活照片檔案，解析度1280*960以上1張（檔案大小2M 以上）

或浮貼6吋 x4吋之照片。 

 

 

 

 

實務案例 ◎ 內容應分享實務處理案例，並秉保密原則處理個案資料，字數以

800字為限。 

 

 

 

 



 
 

○○年度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績優學校遴選表（大專校院適用） 

□依要點第三點規定，三年內未獲本獎項獎勵或表揚者（確認請打勾） 

遴選單位：四區學務及輔諮中心 

□四區學務及輔諮中心評選小組評語： 

 

 

 

 

 

 

備註： 

1.優秀學務人員、優秀輔導人員及績優學校，併請提供實務案例文章1篇（含電子

檔，實務案例文章不列入評分，字數以800字為限）至評選單位。 

2.遴選表以10頁為限，如有相關補充資料，以20頁為限；其資料應依序裝訂並避免

使用資料夾，正本一式三份並附電子檔。 

3.本表請逕至本部網站下載，路徑：教育部（http://www.edu.tw）/本部各單位/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資料下載，標題：友善校園獎附表二至九。 

 


